关于自觉远离围标串标活动的承诺函
 
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：
（        公司全名，以下简称我公司）经慎重考虑，决定参与贵行（项目名称、包号）            ：，为确保招投标环节公平公正，特做以下承诺。
我公司完全知晓并严格遵守招标公告各项条款，尤其知晓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招标项目包投标”条款。如违反任一条款，我公司自愿承担一切后果。
我公司承诺在整个投标环节中，一切问题均与招标代理公司沟通咨询，不私下联系招标人。如违反，我公司自愿承担全部后果。
我公司完全知晓将会被认定为围标串标的所有行为，并承诺绝不参与围标串标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：
①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；
②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；
③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；
④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；
⑤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；
⑥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。
我公司承诺如违反以上条款，可不退还我公司投标保证金并自愿承担一切后果。
 
 
承诺人(盖章) 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其授权委托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日期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 

